
关于严禁将国有资产用于老职工

养老保险问题的通知

（1995 年 4 月 14 日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财工字 47 号发布）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个别地方为解决老职

工养老保险费用积累问题，在进行股份制以及

企业合并、分立等产权制度改革中，采取将企业

的部分国有资产划出转入养老保险基金的办

法，用于老职工的养老保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

流失。为保障国有资产权益不受侵害，促进社会

保险制度改革健康顺利进行，现就严禁在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中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老职工养

老保险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部门在进行股份制以及企业

合并、分立等产权制度改革时，不得以 任何名

义，非法将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收

入）的股权或现金收入转为养老保险基金，用于

老职工的养老保险。已经试行了的地区和部门，

要采取坚决措施纠正。

二、各地区、各部门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切实转换经营机制，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做到规范操作。进行股份制改建企业的离退休

人员经费应按下列原则处理：实行整体改建和

合并式改建的，其离退休人员经费由改建后的

股份制企业负担；实行部分改建的，离退休的生

产工人和生产管理人员，按其在岗时工作性质

分别由分立企业或改建的股份制企业负担，其

他离退休人员按分立企业和改建的股份制企业

的职工人数比例分别负担。在职职工的养老保

险办法仍按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关于勘察设计企业执行新财务

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1995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财工字 256 号发布）

勘察设计企业应严格遵循《企业财务通

则》，并相应执行《工业企业财务制度》。为了做

好新旧财务制度的衔接转换工作，现对勘察设

计企业执行新财务制度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勘察设计企业转制前的固定资产基金、

周转金结余、低值易耗品基金、预算拨款结余、

专用基金中的更新改造基金结余，在进行清查

核实并经主管财政机关核定后转作国家资本

金；接受其他法人投入的资金转作法人资本金；

接受个人投入的资金作为个人资本金。

上述各项资金在进行转换之前，应对现有

各项资产进行清查核实，并按以下方法进行处

理：

（一）转制前未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

按照成新率（固定资产未使用年限与规定使用

年限之比）计算净值，相应调整固定资产基金。

调整后的固定资产基金与原固定资产基金的差

额作为累计折旧处理。

已按清产核资规定，进行固定资产价值重

估并进行财务处理的，不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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